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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
號

承辦人：陳鳳嬌

電話：05-5523152

傳真：05-5360681

電子信箱：ylhg68202@mail.yunlin.gov.

tw

受文者：本府文化觀光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文資二字第11038185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0YS12040_1103011377-110d009687_att_di、

110YS12040_110D009687_110D2006917-01、

110YS12040_110D009687_110D2006918-01

主旨：檢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辦理「110年文化資產法令教育研

習（基礎班）」、「110年文化資產法令教育研習（進階

班）」活動簡章各乙份，請協助宣導及鼓勵所屬單位、文

化資產所有人或管理機關(構)踴躍報名參加，轉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局110年10月21日：文資綜字第110301137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充實各級政府機關辦理文化資產業務之行政人員及文化

資產管理機關或所有人之專業知識，提升文化資產保存工

作品質，預防文化資產保存工作缺失等目的，爰辦理文化

資產法令教育基礎及進階研習課程，期透過循序漸進的教

學方式，提高學習效果，落實我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工

作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雲林縣政府 110/10/26

11038187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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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課程舉辦日期、地點與課程安排如下：

(一)基礎班：訂於11月11日（四）在臺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

中心B1國際會議廳、12月3日（五）在臺中本局R04願景

館2樓國際會議廳，共辦理2場次，各7小時課程。

(二)進階班：訂於11月12日（五）、11月19日（五）、11月

25日（四）、11月26日（五）、12月2日（四）、12月9

日（四）、12月10日（五）在臺中本局R04願景館2樓國

際會議廳，辦理7場次各6.5小時課程內容規劃。

(三)相關課程詳細內容請詳閱簡章。

四、本次研習會一律採線上報名，請至活動網站填寫表單，進

行報名作業（活動網址：https://110cultlaw.weebly.com

/），本法令研習課程將提供參與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

時數。

五、活動相關問題請洽本案承辦單位「國立屏東大學」專案助

理龔小姐，連絡方式如下：

(一)電話：(08)7663800#35705

(二)電子郵件信箱：cdm104025@nptu.edu.tw

六、敬請各相關單位踴躍參與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雲林縣警察局、本府教育處、本府城鄉發展處、本府社會

處、本府行政處、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

副本：本府文化觀光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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